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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林业大学文件  
 

 

北林校发〔2020〕40号 

 

北京林业大学关于成立国家大学科技园 

管理委员会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按照《关于促进国家大学科技园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科发区〔2019〕116号）以及《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办法》（国

科发区〔2019〕117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为切实落实学校管园办

园主体责任，确保国家大学科技园核心功能发挥，结合我校实

际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委员

会。现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成立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委员会 

（一）组织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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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任：安黎哲 

副主任：谢学文、骆有庆、李  雄、邹国辉 

成 员：组织部、研工部、校团委、发规处、教务处、科

技处、计财处、审计处、人事处、招就处、国资处、资产经营

公司、科技园等部门负责人 

下设办公室，设在资产经营公司。 

（二）工作职责 

围绕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定位和初心，紧扣国家大学科技园

的“大学”和“科技”基本属性，贯彻执行上级部门对国家大

学科技园建设的方针政策。根据学校总体规划和“双一流”建

设方案，制定科技园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，将大学科技园作为

学校科技成果转化、创业实践、企业孵化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

的重要平台。深入研究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学校工作中的发展定

位，明确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的目标任务，整合学校各方面优

势资源，确保国家大学科技园核心功能发挥。 

二、设立 3个专委会 

（一）创新创业教育专委会 

1.组织机构 

主 任：骆有庆 

副主任：教务处负责人、招就处负责人 

成 员：研工部、校团委、国资处、资产经营公司、科技

园等部门负责人 

2.工作职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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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焦创新创业，加强部门协同，充分发挥好国家大学科技

园的作用，推动落实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。鼓励师

生利用教学、科研成果在园区创业，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或风投

基金与师生共同成立高新技术企业。对入园师生创新创业团队

给予优惠扶持政策，为师生创新创业提供持续帮扶、全程指导、

一站式服务。加大中介服务机构引入力度，与中介服务机构签

定服务合作协议，提升对园区企业服务水平。建立专业化的创

新创业导师库，举办创业沙龙、创业大赛、创业训练营和大学

生创业实训等各类创新创业活动，为师生提供技术研发、商业

模式构建、经营管理、资本运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辅导和培训。 

（二）科技成果转化专委会 

1.组织机构 

主 任：李雄 

副主任：科技处负责人、资产经营公司负责人 

成 员：计财处、国资处、科技园等部门负责人 

2.工作职责 

充分发挥科技园平台和品牌优势，建立科技园与学校有关

部门协同机制，加强科技成果的统计与评估、专利运营、营销

推广，搭建有梯度的技术转移转化体系，提升科技园科技成果

转化能力。促进学校创新资源开放共享，以国家大学科技园为

载体，集成人才、技术、资本、信息等要素，推动入园企业与

学校共同设立高水平研发机构，形成协同创新研发机制，助力

学校科研成果转化，提升服务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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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科技企业孵化专委会 

1.组织机构 

主 任：邹国辉 

副主任：资产经营公司负责人、科技园负责人 

成 员：教务处、科技处、招就处、国资处等部门负责人 

2.工作职责 

健全各类管理制度，规范国家大学科技园运营管理。组建

职业化、专业化服务团队，做好入园企业的跟踪服务。围绕“众

创空间+孵化器+加速器+产业园”创业孵化链条，合理分配房屋

出租和企业孵化的场地面积。加大引进优质科技型企业入驻园

区，严把在孵企业质量关，提升企业孵化能力，力争优质在孵

企业数量达到 50家以上，争取 30%以上在孵企业拥有自主发明

专利。严格入园和入孵企业标准，力争 50%以上的企业在技术、

成果和人才等方面与学校开展实质性合作。 

 

 

 

北京林业大学 

2020年 11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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